
美和科技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99年 6月 4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整體規劃本校之校園空間及教學環境，設置「美和科技大學校園規

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召集人由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總務長擔任為當然委員。另由

校長聘請校內外專家及社會人士七人擔任委員。委員聘期為二年，連

聘得連任之。 

第三條   無行政職務之委員任期為二年，當然委員任期隨行政職務調整。 

第四條   本會就下列事項，提供本校相關各級會議與行政單位之研議與執行參

考： 

（一）對校園發展、校地變更、校園校舍空間利用及校園環境管理之

「規劃構想書」進行審核。 

（二）對校園內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之相關課題，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 

（三）對校園建築景觀，綠美化及空間藝術之規劃。 

（四）其他有關校園規劃之相關事宜。 

第五條   本會因應學校需求不定期集會，並視作業需要，得邀請有關行政單位

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六條   為因應各項規劃及營建工程，得成立個別功能性之校園規劃、營建工

程等專案小組研提規劃構想。 

第七條   本會須二分之一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始能決議。一般決

議案呈校長核可後交有關單位執行，校園規劃方案及重大工程計畫應

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 

第九條   本會因業務需要得另行研訂之施行要點，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